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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机关各司局，部直属有关单位： 现将《水利部实施行政许

可工作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对于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即使反馈部政策法规司。水

利部二00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水利部实施行政许可工作管理规

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水利部实施行政许可的工作程序，提高行

政许可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和《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水利部办理水行政许可事项、对水

行政许可活动进行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办公厅负

责以正式公文形式报送的水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的接收、分办

和公文运转监督。主办司局应当明确专人配合办公厅做好水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的接收工作。 主办司局负责接收前款规定

以外的水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办理水行政许可的受理、审查

、决定、送达等具体事项，并组织本司局从事水行政许可的

工作人员参加岗位培训。 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指导水行政许

可工作，并对部有关司局办理水行政许可的工作情况进行监

督。 部有关司局办理水行政许可事项应当接受驻部监察局依

法实施的行政监察。 第四条 办公厅接收水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后，应当根据部内行政许可职责分工，转交主办司局办理；

水行政许可事项涉及两个以上业务司局的，由主办司局会同

其他有关司局办理。 办公厅当面接收水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应当出具收文凭证。 第五条 主办司局应当将其承办的水行政

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需要提交的

全部材料目录、申请书格式文本及填写说明等在部政府网站

或者办公场所公示，并提供申请书格式文本等材料的免费索

取和下载服务。 第六条 下列水行政许可法律文书，由主办司

局草拟，经办公厅审签后，报送部领导签署，并加盖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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